


 
 

 

  



 
 

 

 

留白增绿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该项目基本完成年初设定目标，完成种植面积、土壤改

良面积 22.766 公顷。项目实施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升

了地力水平，但该项目存在预算编制科学性不足，成本控制

有待加强；过程管理不规范，项目监管机制有待完善；缺乏

长期规划，后期管理机制不健全；绩效指标质量低，效益呈

现效果不足等问题。 

该项目综合评价得分 75.50分，其中项目决策 6.71分、

项目过程 14.75分、项目产出 31.90分、项目效益 22.14分，

绩效级别评定为“中”。评分情况详见下表。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项目决策 10.00 6.71 

项目过程 20.00 14.75 

项目产出 40.00 31.90 

项目效益 30.00 22.14 

综合评分 100.00 75.50 

绩效级别 中 

留白增绿项目绩效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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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增绿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

引导资金管理办法》（京财预〔2022〕1503 号）、《大兴区

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京兴财〔2020〕225 号）、《大兴区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京兴财〔2021〕58 号）等相关

文件要求，北京市大兴区财政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24 年 7 月－10 月，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青云店镇”）的“留白增绿”项目（以下简称“该

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有关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1.项目立项依据 

该项目依据《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京财预〔2022〕1503 号）和《关于“十四五”时期

深化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实施意见》(京政发

〔2021〕1 号)等文件要求申请设立。2023 年 4 月 17 日，经

青云店镇第 100 次党委会审议同意，该项目按照《关于修订

做好“留白增绿”工作指导意见相关文件的通知》（京发改

〔2021〕1934 号）要求，对 22.766 公顷农田地进行土地清

理整治、土壤改良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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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主体 

该项目申报主体为青云店镇，具体由青云店镇农业农村

办公室负责全面协调工作。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该项目主要内容为土地清理整治，土壤改良以及种植农

作物等。土地面积共 22.766 公顷，在原种植的小麦收割后进

行渣土、垃圾清理，后续进行玉米和小麦种植等工作。 

2.项目绩效目标
1
 

对青云店镇闲置农田地种植农作物。 

（三）项目资金情况 

该项目批复预算金额 1,247,000.00 元
2
，其中 2023 年留

白增绿 1,150,000.00 元、2022年度清算奖励资金 97,000.00

元。资金到位 1,247,000.00 元，资金到位率 100%。实际支

出 1,109,958.42 元，预算执行率 89.01%。该项目结余资金

137,041.58 元，于 2024 年 7 月通过一体化系统预算调剂用

于疏整促-违法建设治理方向项目使用。 

（四）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实施依据 

该项目主要依据《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引导资金

管理办法》（京财预〔2022〕1503 号）、北京市大兴区农业

农村局《北京市大兴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3 年大兴区

农业种植增绿工作方案>的通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 本报告的项目绩效目标直接引用自项目单位绩效目标表的表述 
2 该金额为一体化系统批复的留白增绿项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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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 部门关于修订做好“留白增绿”工作指导意见相关文件

的通知》中相关要求开展工作。 

2.项目实施过程 

项目比选采购阶段：该项目通过三方比选方式实施采购，

确定北京锦恒瑞成建设服务有限公司为服务单位，并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签订服务合同。 

项目实施阶段：该项目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9 月 30

日施工，完成了杂草、垃圾、石块渣土清理清运，场地平整，

土壤改良，农作物种植、养护与虫害防护等工作。 

项目验收阶段：该项目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通过验收。

2024 年 3 月 6 日，完成结算审计工作。2024 年 3 月 9 日，

进行资金支付通报。截至评价日，该项目已按照结算审定金

额 1,109,958.42 元完成全部项目资金支付，费用全部为农

业种植服务费。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 

该项目绩效评价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

则，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结合项目的特点，采用

成本绩效分析法、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从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 4 个方面对该项目开展绩效

评价。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该项目依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经入户调研、现场踏

勘、专家评价预备会、专家评价会等环节，根据专家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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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求财政部门及项目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最终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经评价工作组对该项目的资料进行审核，结合专家依照

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维度的评价，得出如下结论：

该项目基本完成年初设定目标，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升

了地力水平，但该项目存在预算编制科学性不足，成本控制

有待加强；过程管理不规范，项目监管机制有待完善；缺乏

长期规划，后期管理机制不健全；绩效指标质量低，效益呈

现效果不足等问题。 

该项目评价得分 75.50 分，绩效级别为“中”。其中，

项目决策得分为 6.71 分、项目过程得分为 14.75 分、项目

产出得分为 31.90 分、项目效益得分为 22.14 分。评分情况

详见附件。 

四、项目产出及效益情况 

（一）产出 

该项目已完成种植面积、土壤改良面积 22.766 公顷。农

作物种类包括小麦、玉米。 

（二）效益 

项目实施效益。该项目清理垃圾，进行土壤整治，有助

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地力，提高了农作物产量；种植

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 

满意度调查情况。根据青云店镇自评报告，对实施整治

地块较多及地块面积大的村委会进行满意度调查工作，共收



5 
 

集村委会问卷结果 6 份，满意率 10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科学性不足，成本控制有待加强 

一是土地台账、实施内容不清晰，项目立项论证有待加

强。实施对象土地属性、土地来源、产权归属及取得方式等

信息不完整；实施内容包括土地整理、土壤化验、播种种类、

养护周期、覆盖情况等不明确。未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专

家论证意见，项目改造必要性、改造目标均体现不够清晰，

项目立项规范性有待提高。 

二是成本控制措施不足。首先，合同未明确任务量和具

体方案内容，付款履约条款不清晰，成本单价依据不明确。

其次，未履行预算评审程序，实际亩均投资 2,240 元/亩，已

接近《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建议亩

均投资 3,000 元/亩的标准，亩均投资成本偏高，测算依据不

足，缺少成本控制措施。 

（二）过程管理不规范，项目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未提供项目实施方案，缺乏明确的管理方人员架构、

履职履责内容、项目质量保障措施、第三方遴选、监管机制、

资金保障、项目验收、应急预案、满意度调查等内容。 

二是该项目预算批复 1,247,000元，通过三方比选方式

实施采购，不符合《北京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2023 年版）》(京财采购〔2022〕2510 号)中“各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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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外的货物、服务和工程且单项或批量金额

达到 100 万元（含）以上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由采购

人自行采购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采购”的要求。 

三是组织实施管理制度不完整，如缺少《预算管理制度》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修订及时性不足，如《合同

管理办法》上位法已废止。 

四是验收规范性不足。验收单中验收内容不够清晰，缺

乏验收结论和意见。 

（三）缺乏长期规划，后期管理机制不健全 

一是后期项目运维管护机制和运维经费筹措计划不健

全，未开展播种前后的地力检测，地力提升情况不明确，缺

乏详细的运维管护计划和经费筹措方案。 

二是未明确后续产出农作物移交计划、后续耕种主体及

资金来源。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收据显示，青云店镇敬老院

收到青云店镇农业农村办公室捐赠的面粉 150 斤，玉米 327

斤。其余产出农作物的去向尚不明确。 

（四）绩效指标质量低，效益呈现效果不足 

一是绩效指标设置质量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时

效指标“时限”设置不清晰，未明确任务内容,指标值表述为

“全年”，指标值设置模糊；效益指标设置不完整，仅设置

生态效益指标，未设置社会效益、可持续性指标等，评价指

标较为单一。 



7 
 

二是项目效益呈现效果不足。对效益、效果呈现的阐述

较为空洞，缺少数据分析，不能直观清晰地了解项目实施效

果；未提供满意度调查问卷及结果分析，效益呈现不到位。

满意度调查样本量较少，针对性不足，无法体现项目整体满

意度。 

六、有关建议 

（一）科学编制预算，加强成本控制 

一是建议明确成本投入情况，明确任务量、实施方式、

实施内容、付款履约条款等内容，如有必要可签订补充协议，

确保资金支出有明确依据。 

二是补充完善土地台账，详细记录土地属性、土地来源、

产权归属及取得方式等信息，提升项目立项的规范性。 

三是加强成本测算的科学性，制定详细的成本控制措施，

避免亩均投资成本偏高。 

（二）规范过程管理，加强项目顶层设计 

一是补充完善实施方案。完善管理人员架构及职责内容、

项目质量保障及资金保障措施、项目监管机制与应急预案、

验收方案等内容。 

二是加强采购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文件要求履行采购程序。 

三是完善组织实施管理制度，补充完善管理制度如《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制度》等。 

四是完善验收机制，制定详细的验收标准和流程，确保

项目建设效果得到有效验证，并填写明确的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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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定长期规划，健全后期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后期运维管护机制，制定详细的运维管护

计划和经费筹措方案，确保项目在实施阶段有足够的管理保

障和资金支持。 

二是明确产出农作物的处置方式，制定详细的产出处置

方案并在合同中明确说明，提升项目可持续效益。 

（四）提高绩效指标质量，增强效益呈现效果 

一是明确时效指标内容，设置清晰、可评价性强的指标

值，同时完善效益指标类别，可根据项目实施重点，从“农

田质量的提升、抗灾能力的增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生

态可持续性的增强、农田基础设施的完善”中选取 1-2 项指

标，丰富评价指标。 

二是深化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性影响的阐述，

有针对性地呈现项目效益效果，增加对结果的数据分析，同

时完善满意度调查问卷及结果分析，使效益效果有据可依。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报告是工作组根据对该项目提供的材料进行全面分

析，结合调研情况，在专家评价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

本报告的结论与意见是参考性的，仅供预算管理使用，不做

其他用途。 

八、附件 

 

附件：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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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专家评

分 
扣分理由 

决策 

（10

分） 

项目立项 3 
立项依据充分性 1 0.75 

项目实施前地块的状

态不明确、土地权属

和使用方式不明确。 

设立程序规范性 2 1.35 前期论证不充分。 

绩效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1.25 核心指标缺失。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1.35 部分指标细化不足。 

资金投入 3 

预算编制科学性 1 0.67 
预算编制的基础数据

收集不全面。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1.34 
改造内容不清晰，预

算分配依据不充分。 

过程 

（20

分） 

资金管理 10 

资金到位率 2 2.00  

预算执行率 3 2.67 预算执行率 89.01%。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3.38 政府采购不规范。 

组织实施 10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3.30 制度完整性不足。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3.40 
项目验收不规范、合

同管理不规范。 

产出 

（40

分） 

产出数量 10 实际完成率 10 10.00  

产出质量 10 质量达标率 10 6.90 
验收不规范，支撑资

料不足。 

产出时效 10 完成及时性 10 8.00 资金结算时间滞后。 

产出成本 10 成本节约率 10 7.00 亩均投资成本偏高。 

效益 

（30

分） 

项目效益 20 社会效益 20 15.04 
项目效益呈现效果不

足。 

满意度 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7.10 
样本量不足，未提供

满意度问卷。 

合计 100 — 100 75.50 — 

 




